




表1项目废气治理设施情况表

废气名称 污染因子 排放形式 治理设施 排气筒情况

FQ-10830 

15米

投料粉尘 颗粒物 有组织 设计风量为
脉冲布袋除尘器三套，每套除

尘器滤袋数量为24袋，处理

后通过一个排气筒排放
10000m3/h, 内径

为0.6m

"UV光解＋活性炭吸附
“
装置

FQ-10831 

一套；活性炭吸附箱尺寸为
15米

制胶废气 voes 有组织 设计风量为
lmX lmX I.Sm, UV灯管数量

为24支
5000m3/h, 内径

为0.3m

"UV光解＋活性炭吸附
”
装置

FQ-10832 

一套；活性炭吸附箱尺寸为
18米

丝印废气 voes 有组织 设计风量为
lmX lmX I.Sm, UV灯管数量

5000m3/h, 内径
为24支

为0.3m

3、噪声

项目的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。 项目选用了同类设备中较低噪的型

号，采用了墙体隔声，加强了设备保养，规范了员工的操作规程，没有在休息时间进行

高噪声生产作业。

4、固体废物

项目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包装材料、收集的粉尘， 以及员工生活垃

圾。 项目废包装材料、收集的粉尘分类收集后定期交给回收商进行回收处理；生活垃圾

集中堆放， 并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。

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白矿油、废活性炭、油墨和洗网水废包

装桶， 以及设备维护过程中产生的少量废机油和废含油抹布等，皆暂存于生产车间内危

险废物贮存仓规范贮存，定期交由广东碧海蓝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收集处理；危险废物

贮存场所地面已进行硬底化，贮存场所满足防风、防雨、防渗漏要求， 已设专岗进行危

险废物管理和转移记录。

四、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及落实情况

本项目已按照环评和审批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设施，在项目和环保设施调试正常运

行的情况下进行了监测，监测结果表明， 各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， 总量满足控制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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